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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创新署 
 
 

山东省（中国）-以色列产业研发合作计划 
                                

旨在为山东和以色列企业开展产业研发合作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双边合作机制 
 

第四次产业研发合作项目征集 

中国山东省政府与以色列国政府于 2013 年签署双边合作协议，设立山东-以色列产业研发合作计划，为

双方企业在新产品、新工艺方面的产业研发合作及面向全球市场产业化提供资金支持。 

双方已根据此协议框架建立资助机制，双方企业可通过该机制为合作研发项目寻求支持，申报者应包括

至少一家山东企业和一家以色列企业。  

此双边合作协议由山东省科学技术厅与以色列创新署共同实施。 
 
 

此次征集的项目应具有明确商业前景、良好社会效益并能实现双方发展共赢。 
 
 

支持“产品定制”类联合研发项目，即以现有产品或技术的改进或定制为基础，开发针对中国市场的新产

品。 
 

1. 基本条件 
 

项目申报需满足以下条件： 
 

（1）双方至少各有一家科技型公司在新产品或新工艺研发方面有合作愿望。 
 

（2）双方可以有不止一家公司参与申报；高校和科研机构只能作为合作方参与项目。 
 

（3）项目需具有较高的创新性并有较好的产业化前景。联合研发项目产生的新产品、新工艺需面向全球

市场产业化。 

 
（4）合作双方应事先对知识产权归属、产品或工艺的产业化计划达成一致。 

 
（5）项目应阐述双方对项目所做的贡献和分工。 

 
（6）项目应体现双方利益的平衡，且对双方均有重要意义。 

 
符合上述条件的联合研发项目均可申报，但应符合所在国家现行法律、规章、制度和程序。 

 
 

备注：在项目对接和受理阶段，企业可暂时只提供意向书、初步协议或备忘录草；但在项目正式申报阶

段，企业必须提交正式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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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报资格 
 

山东方 
 

在山东注册、运营，且具有研发能力的企业。 
 

以色列方 
 

在山东注册、运营，且具有研发能力的企业。 
 

3. 资助金额 
 

（1）由双方主管部门（山东省科技厅和以色列创新署）根据各自国家现行法律、规章、制度和程序分别

实施资助。 
 

（2）根据相关规定，山东-以色列产业研发合作计划项目中山东省给予的财政资金支持不超过经批准的

项目研发总投入的 50%。 
 

（3）根据相关规定，山东-以色列产业研发合作计划项目中以色列政府给予的财政资金支持不超过经批

准的项目研发总投入的 50%。 
 

4. 项目征集程序 
 

项目征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对接和受理，双方提交双边合作项目表。申报者需符合所有基本条

件，双边合作项目表需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前同时提交给双方主管部门。审核通过的项目申请者将完整的项目

申报书递交双方主管部门。 
 

此次项目征集自 2019 年 2 月 15 日开始，至 2019 年 5 月 15 日结束，申报者请在此期间提交双边合

作项目表。山东省科技厅和以色列创新署分别对合作项目进行初步审核。将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前公布审

核结果。 
 

第二阶段为合作项目正式申报。通过初步审核的项目承担者按规定分别向山东省科技厅和以色列创新署

提交项目申报书，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10 日。 
 

截止日期之后收到的申请项目，将在下次项目征集时予以考虑。 
 

填写完整的双边合作项目表必须在项目受理截止日期以电子版形式同时发送给山东省科技厅和以色列创

新署（表格应以中英文填写，向以色列提交英文版）。 
 

双边合作项目表须有山东和以色列双方合作伙伴的签名。 
 

以色列企业需按照以色列创新署要求，根据系统提示，在线填写和提交项目申报书。 
 

经签字双边合作项目表也需在线提交，纸质版同时报送以色列创新署，地址见本文末。 
 

山东企业需按山东省科技厅的通知要求提交项目申报书。 
 
 

5. 项目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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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科技厅和以色列创新署将依据各自国家法律和规章制度分别对合作项目进行评审，提出符合资助

条件的项目建议。最终，由两国主管部门根据申报要求共同决定予以资助的项目。 
 

6. 资助经费偿还机制 
 

以色列方 
当合作项目的产品、服务或者工艺进入销售阶段时，以色列企业需按其规定向获得财政拨款的组织/机构

返还资助经费。 
 

山东方 
根据现有山东省支持企业研发活动的规定，目前山东企业所获资助经费无需返还。 

 
7. 项目申报结果公布 

 
两国主管部门分别公布审核通过的项目以及获得的支持经费，暂定于 2019 年 9 月底公布项目申报结

果。 
 
8. 项目实施前的要求  

 
项目获批后、经费下达前，双方项目负责人需在两国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完成必要的行政和法律程序。 

 
9. 项目征集时间安排 

 
2019 年 2 月 15 日 发布项目征集通知 
2019 年 5 月 15 日 项目受理截止，提交双边合作项目表及双方意向合作协议 

2019 年 5 月 20 日 公布通过初步审核的申请项目 

2019 年 6 月 10 日 合作项目正式申报，提交项目申报书，双方分别受理 

 2019 年 6 月中旬-9 月中旬 双方分别进行项目评审 

2019 年 9 月底-10 月初 召开双边联委会，确定共同支持的合作项目 

 
 
 

联系方式： 
 

山东（中国） 以色列 
李承彬 

山东省科技厅科技合作处副处长 
电话：+86 531 66777095 

邮箱：chengbinli@hotmail.com 

Merav Tapiero 女士 
中-以产业研发合作框架高级项目主管 

电话：+972 3 5118169 
邮箱: Merav.Tapiero@innovationisrael.org.il 

郭晓红 
山东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电话：+86 531 66777098 

邮箱：guo_xiaohong@126.com 

Rachelli Ben On 女士 
中-以产业研发合作框架高级项目主管 

电话：+972 3 5118117 
邮箱：RacheliBo@innovationisrael.org.il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http://www.sdstc.gov.cn/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607 号 

以色列创新署 
http://innovationisrael.org.il/en 

1 Hayarden St. Airport City, Israel 

mailto:chengbinli@hotmail.com
http://www.sdstc.gov.cn/
http://innovationisrael.org.il/en

